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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辖区局：

　　根据《广东省商务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培育诚信消费示范商圈（步行街）活动

的通知》（粤商务秩字〔2019〕1号）、《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开展“放心肉菜示

范超市”培育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市监食经〔2020〕330号）等工作要求，市局制定了

《推进省“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培育活动实施方案》，现予以印发，请认真组织实施。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7月2日

　　（联系人：吴伟坚、李思璁，电话：83070713、83070510）

　　推进省“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培育活动实施方案

　　为推动超市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高超市肉品、蔬菜等食用农产品销售质量安全水平，

保障人民群众食用农产品消费安全，落实上级部署，在全市开展省“放心肉菜示范超市”（以下

简称“示范超市”）培育活动，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20年至2022年，着力在我市打造一批省级示范超市，以点带面，发挥超市食品供应主渠

道辐射带动作用，提升我市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水平，构建来源可溯、质量可靠、群众

放心的食用农产品消费环境。

　　二、培育对象

　　全市范围内经营肉菜等食用农产品的连锁超市门店、单体超市、综合性百货公司（商场）内

设超市（以下简称“超市”）。

　　全市力争新增7家省级示范超市。

　　我市2017年通过审核评价的3家省级示范超市参加省局组织的复核工作。

　　三、工作基础

　　我市2017年已有3家超市通过省级示范超市审核评价。

　　我市于2019年11月开始，启动了市级示范超市创建活动。经过对参评超市在企业主体责任落

实、肉菜来源控制、肉菜销售过程质量安全管理、食    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自查工作机制、信息公

示、圳品推广等方面的考核，已有一批超市被评定为市级示范超市。获评示范超市能较好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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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体管理责任，具有较高的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在研究确定参加省级示范超市培育活动名单

时，各辖区局可予以考虑。

　　四、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

　　根据市局的前期安排，各辖区局进行动员和部署，宣传和动员超市按照企业自愿的原则，积

极申报参加省级示范超市培育活动。

　　每个辖区局推荐1～2家超市参与2020年培育活动，将名单报送市局。

　　市局根据各辖区局情况，于2020年7月3日前统筹报送省局（参与2020年培育超市名单见附

件1）。

　　（二）组织培育

　　参与培育活动的超市要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具体负责，严格对照评价标准和要求，逐项对照

检查、抓好落实，对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整改，建立健全各项食品安全管理措施，强化质

量安全管理。我局对社会公开发布参与培育活动的超市名单及工作信息，发挥公众监督作用。指

导超市开展培育活动，加强对培育超市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检，依法公布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检信

息。根据省局工作方案要求，各辖区局应结合我局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工作和辖区实

际，每月开展不少于一次的监督检查和监督抽检，全年监督抽检实现抽检品种项目全覆盖。

　　（三）审核评价

　　参与培育活动超市对照评价标准进行自查自评，自评达标的超市，向辖区局提出申请，提交

申请审核表和工作情况报告。

　　辖区局经现场检查后出具初审意见，报市局审核。辖区局进行现场检查时，可邀请相关领域

专家提供专业意见以供参考。

　　市局对相关情况进行审核，于9月15日前报省局审核评价。

　　（四）动态管理

　　各辖区局要加强对示范超市的监督检查，督促示范超市持续符合评价标准要求。2020年7至9

月，省局将组织对我市2017年通过审核评价的3家超市（附件2）进行复核。对复核不符合评价标

准以及发生重大食品安全问题的示范超市，取消示范超市培育点并向社会公开。被取消超市整改

到位2年后可重新申请参与培育活动。

　　五、工作要求

　　（一）协同分工，有序推进。

　　市局负责指导各辖区局开展培育活动，并对动员部署、组织培育、审核评价等工作进度进行

督办。

　　各辖区局负责落实培育活动的各项具体工作。参加培育活动的超市应主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

责任，按照工作要求和相关评价标准，开展自评自查。

　　（二）全面覆盖，普惠市民。

　　示范超市培育活动应充分考虑全体市民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日益提高的普遍需求，扩大受

益群体。依托我市已开展的市级示范超市创建活动，进一步优中选优，以点带面，提升全市超市

的肉菜质量，满足市民放心消费、优质消费的需求。

　　（三）持续评价，扩大影响。



　　对于已公布的示范超市，省局将实施动态管理，定期进行复核。各辖区局应加强对示范超市

的监督检查，督促示范超市持续符合评价标准要求，并引导更多的超市开展培育活动，持续巩固

和扩大活动成果。

　　附件：1.深圳市参加省“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培育活动超市名单

　　2.深圳市2017年通过省级“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审核评价超市名单

附件：

1．附件1-深圳市参加省“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培育活动超市名单.xlsx

2．附件2-深圳市2017年通过省级“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审核评价超市名单.doc

http://amr.sz.gov.cn/attachment/0/687/687891/7850495.xlsx
http://amr.sz.gov.cn/attachment/0/687/687892/7850495.doc

